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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 

提要 

 本文以《雜阿含經》中第 1013 經的新學比丘為探討對象，針對怕死

的新學比丘──這位臨終病患──探討「善終輔導」。文中使用的研究方

法，以歷史考證和語言文獻的分析為主，針對經典中的語言心理現象加

以評析。首先對照不同傳本，釐清傳本之間的差異；進而引用文獻中的

例證，說明傳本的內容。 

 《雜阿含經》的根本意趣是以個人的修持解脫為主，並無特別強調對

臨終者的輔導方法，然而透過本文的探討，可以約略地呈現在《雜阿含



經》中關懷臨終者的具體現象。整篇論文的主題在「善終輔導」，照顧

層面著重於語言溝通對臨終者的心理所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1.《雜阿含經》 2.新學比丘 3.善終輔導 4.死恐怖 5.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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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日本一位精神科醫師──西川喜作──於四十八歲的英年罹患癌症後，

提倡「死亡醫學」，對日本醫學界有極大的影響。他曾向朋友表示：「癌

症患者的心理，像那些被納粹德軍關在集中營裡的囚犯一樣。」[1] 

 西川醫師在即將命終的最後一年，飽受癌痛襲擊，於日誌上寫下他的

心聲：「……『對死已經覺悟』這可真是句謊話。痛苦所造成的不安，

不就是對死的恐懼嗎？我可真害怕死去。」[2] 像西川醫師如此坦誠揭

露自己內心的感受，正是呈現出人類畏死的心態，即使是治療人們心理

病的專業醫生，也難以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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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例子是在現代社會中發生的真實故事，顯示恐懼死亡的心理狀

態。本文試依《雜阿含經》中的第 1013 經，從文獻的立場來探討臨終

的心理現象。研究範圍包括所有相對於《雜阿含經》的各種傳本。漢譯

本包括《金藏》、《麗藏》、《石經》、《磧藏》、《大正》及《佛光》

六種版本；以《佛光》為底本。巴利版本有三種：英國倫敦的 PTS 版、

泰國曼谷的 MUCC 光碟版 [3] 、印度 Igatpuri 的 VRI 光碟版 [4] ，以

PTS 版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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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筆者以語言文獻的研究方法為主，首先簡單介紹佛教典籍的差異

現象，進而探討《雜阿含經》中輔導臨終者的態度及方法。本文旨在末

期病人的善終輔導，而未設限末期病人是罹患癌症、愛滋病或其他絕症。 

  

二、近代研究成果述要 

 1982 年，臺北馬偕醫院首度引進「安寧照顧」（hospice care）的理

念，1990 年成立了臺灣第一家安寧病房。[5] 後來衛生署將「安寧照顧」

改為「安寧療護」，表示在照顧的過程中，還是需要有醫療。[6] 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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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ce care”除了有「安寧療護」、「安寧照顧」的譯名外，尚有社

會學者翻譯成「善終照顧」[7] 或「善終服務」[8] 等等。[9] 

 有一位醫護人員認為：「安寧療護的宗旨是為了善終，讓病患及家屬

了解死亡的自然過程，平靜接受死亡，使生死兩無憾。」[10] 這是將「安

寧療護」和「善終」從以「自」利「他」的立場說明其意義。也可以說，

為使臨終病人達到「善終」的照顧，稱為「善終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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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國外文獻中所謂的「善終」（good death），[11] 包含身體、心

理、社會及靈性等四類層面上的平安。[12] 臺大醫院家庭醫學科──緩

和醫療（palliative medicine）病房的醫護人員已研擬出一套善終評估指

標如下：了解死之將至；心平氣和地接受；後事交代安排；時

間恰當性；去世前三天舒適性等五項目。善終服務評價為身體照

護；病人的自主性；病人的情緒穩定度；與病人言語及非言語的

溝通；病人的生活連續性；病人心願的達成等六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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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文中得知「善終」是「安寧療護」的主要目標，然而「善終」一

詞較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將「安樂死」解釋成「善終」的意思。[14] 安

寧療護和安樂死的倫理觀念是對立的；佛教也不主張安樂死。[15] 安寧

療護所謂的「善終」，是指不積極延續生命，亦不加速其死亡的人性化

照護，絕對不等同於安樂死，以提早結束自然生命為終止痛苦的「善

終」。 

 從佛教的立場來看「善終」的意義，是否與安寧療護的理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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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安寧療護是在西方文化、基督教的背景下發展而成，這一套協助末

期病人善終的醫療照護方式，能不能適合臺灣地區民眾的需求，經由醫

護人員的質疑與反省，導致「本土化」、「佛教式」的安寧療護或臨終

關懷，正逐漸受到重視。然而目前在臺灣佛教學術界，除了釋道興所撰

寫的論文《從佛教瞻病送終法談臨終關懷》之外，只有零散的研討會記

錄或個人心得見於各雜誌期刊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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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針對「靈性照顧」（spiritual care）一詞，釋惠敏提出「覺性照

顧」（care of awareness）的新構想。由於「靈性照顧」中的「靈性」，

看似「靈魂」之意，不能代表佛教所主張的無我論，所以有「覺性」此

新名詞的誕生，然而是否有發明「覺性照顧」一詞的必要，實有待商榷。 

 考察「靈性照顧」一詞的來源，是譯自英文中的“spiritual care”，或

有人將“spiritual”譯為「精神」或「心靈」。[16] “Hospice care”的創始

人 Cicely Saunders 對“spiritual”的定義是：「關於心靈或更高層次的道

德品性，……。它是整體思考、遍及生命的道德價值。……牧師在我們

之中即不斷地涉入這些問題，並給予不同信仰的病人不同的解答。」[17] 

宗教信仰只是“spiritual”的一部份。 

 美國臨終關懷運動的提倡者 David Kessler 認為：「不同的人對『靈

性』這個字的定義各異。有些人認為，這是對一種更高權力或是深層自

我的認同；許多人認為靈性代表了與上帝產生聯繫；有些人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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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靈性只是愛的表現，愛的對象並不重要，可以是花或是冰淇淋，重

點在愛的表現和感覺。」[18] 所以譯自“spiritual”的「靈性」意思，並不

只限於基督教所認為的「靈魂」。[19] 

 當「靈性」（spiritual）加上「照顧」（care）之後成為「靈性照顧」

（spiritual care），其立場與「靈性」是不同的。「靈性」是從個人的

角度來談，「靈性照顧」則是從照顧者的角度而論。周長旗修女認為「靈

性照顧」是愛的陪伴和耐心的照顧，使末期病患有尊嚴的離開人世。[20] 

趙可式將「靈性照顧」歸納成五項重點：[21] 

 1.意義治療，生命回顧 

 2.寬恕與被寬恕 

 3.需要愛 

 4.需要希望 

 5.加深宗教信仰：絕對尊重病人信仰的安寧療護哲學 

 從以上兩種「靈性照顧」的涵義來看，「靈性照顧」的概念其實是表

明了照顧者須適應各種宗教及非宗教的病患，而有不同的照護方式。引

用「靈性照顧」一詞，易造成一般人混淆的認知，是翻譯引起語言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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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erence）的困擾，而非“spiritual care”的概念有問題。「語言干

涉，扼要地說，是指一個人在操甲語時，因受乙語的影響，而在甲語的

表達或理解上發生問題。……已懂的語言在語音、語法、語義方面對正

被吸收的語言這樣起干擾作用，就是語言干涉的一個例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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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可式主張國內民眾很少使用「靈性」一詞，所以在《臺灣癌症末期

病患對善終意義的體認》研究中，歸納出三項：身體平安、心理平安及

思想平安，以「思想平安」來代替「靈性照顧」。[23] 可見趙可式認為

使用「靈性照顧」一詞並不是很恰當。然而以「覺性照顧」來取代「靈

性照顧」是否合理？ 

 雖然「覺性照顧」與「靈性照顧」頗為類似，可是語意屬性（semantic 

properties）[24] 不同，似乎不適合如此取代。語意屬性，是指每一個

語詞的意義都有其特性，如「女人」一詞所表達的概念，包含「女性」、

「人類」的特徵，但不適合用「年幼的」來形容；「女孩」也有「女性」、

「人類」的特色，且具有「年幼的」意思。在語言上常犯的錯誤，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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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語意屬性不同的詞素，用來代替原有語詞中的詞素，成為新名詞。譬

如將「牙肉流血」說成「舌肉流血」，把「瑪莉是年輕的」說成「瑪莉

是早熟的」，雖然「牙肉」和「舌肉」都是口腔的一部份，「年輕的」

與「早熟的」都和時間有關，但是屬性不同，互為取代之後，意義完全

不一樣。[25] 

 假設「靈」是指「靈魂」，是延續生命的主要力量，那麼從佛教觀點

來說明其相對的語詞應是「識」，而非「覺性」（「覺察性」、「念」，

awareness, mindfulness，略稱為「覺性」）。[26] 念、awareness、

mindfulness 的意思相當於梵語的“sati”，都是指覺察的心理活動，並非

指覺察的性質。「覺性」的定義是指四念住──導向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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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法）的修習，也就是以個人為主的修行方法。以「覺性照顧」來

淨化臨終者的心念，[27] 並未從臨終者的立場來考慮如何練習四念住。 

 從另一角度來看，提出「覺性照顧」一詞，是因為追溯“spiritual”的語

源來自於基督教，所以佛教徒不適用，佛教徒必須擁有屬於「佛教」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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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語詞，這種情形和日本學者田宮仁──主張將“Hospice”改為

“Vihaara”[28] 的態度是相互呼應的。然而許多在歐、美、澳、亞等洲提

倡臨終關懷的佛教人士，卻仍然引用“hospice care”及“spiritual care”等

用詞，諸如：以圖敦．梭巴仁波切（Thubten Zopa Rinpoche）為導師

的「護持大乘法脈聯合會」（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hayana Tradition），在澳洲 Brisbane 創立“Karuna Hospice 

Service”，在紐西蘭 Auckland 創建“Amitabha Hospice Service”；有十

八年佛法修行經驗及精神治療背景的 Frank Ostaseski，在美國 San 

Francisco 創辦“Zen Hospice Project”，還有以索甲仁波切（Sogyal 

Rinpoche）為導師的西藏佛教團體本覺會（Rigpa）所推動的“Spiritual 

Care, Education & Training Program”，遍佈澳洲、比利時、英國、加

拿大、法國、德國、印度、愛爾蘭、紐西蘭、瑞士、美國等地，皆有分

支機構。另外在紐約，由寧瑪派、禪宗等法脈的佛教徒所組成的“Buddhist 

HIV/AIDS Projects”，以居家照護愛滋病患為主，其使用相對於“spiritual 

care”的名稱為“pastoral counseling”。[29] 

 澳洲“Karuna Hospice Service”的創辦人之一兼現任執行長釋遍德

（Ven. Pende Hawter），於 87 年 11 月分受邀來臺灣參與「佛法與臨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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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研討會」。在會中釋遍德說明“spiritual care”是指“care of mind”

（心的照顧），並從西藏佛教的觀點談死亡過程的八個階段。[30] 釋遍

德的立場，即是從佛教的角度談“spiritual care”，並從身（body）、口

（speech）、意（mind）三方面談照應“spiritual”的需求。[31] 

 若是因為安寧療護界採用基督教用語“spiritual”，所以佛教徒不適用，

那麼佛教本身有許多用語就不能用，例如“karma”──「業」──與

“sa.msaara”──「輪迴」──皆發源於印度佛教之前的《奧義書》時代。[32] 

現今臨終關懷領域所談的“spiritual care”，並不是基督教的專門用語。

對一個語詞的意思，須從使用此語詞的場合來理解，若無法「把文字所

顯的實義，體會到學者的自心，……了解文字語言的無常無我……」，

[33] 則難免為語言變化的現象所惑亂。 

 如果是為了從佛法角度來詮釋身、心、靈 [34] 的說法，那麼佛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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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五蘊身、心來解釋有情本質之外，還有別離於身心的「覺性」存在嗎？

佛教心理學者 Lynn A. de Silva 認為，過去科學家將“spiritual”的概念等

同於非科學的宗教信仰是一種傳統認知，在現代已經無法適用。人們是

否能對“spiritual”有更貼切的理解方式？從佛法的觀點來看，有情的本質

是「無我」（anatta），“spiritual”意指有情的本質，由我、我所組合而

成。[35] 我、我所不離身、心，並非離身、心外別有「覺性」的存在。 

 回顧「覺性照顧」的模式，從「四念住」[36] 到引用《西藏生死書》

的種種修行法門，[37] 立場不一，雖然比風行助念往生的「佛教臨終關

懷」提供更廣泛的資訊，但對於中國佛教界如何理解“spiritual care”和

“pastoral counseling”的意義，仍未有系統的界定。 

 根據英國學者 David Lyall 的看法，care 和 counseling 的定義不同，

應有所區分。care 指積極、主動的照顧；counseling 是經由當事人的自

覺所提供的諮詢、輔導。西方傳統學問對“spiritual care”的認知在於強

調對上帝的信仰；佛陀的教法不強調宗教信仰，而是著重於引發個人對

自我生命的覺知，因此從佛教立場來談 spiritual 與 pastoral，用

counseling 的角度比較適合。[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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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前文的論述，筆者試圖先從早期教典《雜阿含經》看“spiritual and 

pastoral counseling”，所採用的中文譯名為「善終輔導」──使末期病人

得以善終的輔導。既有別於安寧療護學界所稱的「善終照顧」（hospice 

care），而近於諮商輔導學界所稱的「臨終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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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39] 「善終」是安寧療護團隊致力達成的目標。既然在《雜阿含

經》中有「善終」一詞的出現，從此經的語言現象探究「善終輔導」的

意義，將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三、新學比丘臨終畏死的現象 

 《雜阿含經》第 1013 經中出現「得善命終」的詞句。第 1013 經敘

述一位新學比丘病重，經其他比丘勸請佛陀前往探望，而佛與新學比丘

互相以法義對話。在《雜阿含經》中，新學比丘所顯示的內心不安是擔

心來生，由於即將因重疾命終而產生憂悔。這種憂悔是否也是畏懼死亡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0.htm?#_ftn39


的一種心態，本章節透過漢、巴兩種傳本的比對，呈現佛陀引導新學比

丘從臨終達到「善終」的過程。 

 若將《雜阿含經》傳本與巴利傳本比對，則可發現兩傳本有些許的出

入。首先逐段排比兩傳本，並加上新式標點，依年代順序對六種漢譯版

本 [40] 及巴利三種版本 [41]  作斠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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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第 1013 經 Gilaana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 [42] 　 [43] 國衹 [44] 樹

給孤獨園。[45] 

  

1. Saavatthi nidaana.m //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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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異比丘，[47] 年少新學，於此法

律出家未久，少知識，獨一客旅，[48] 

2. Atha kho a~n~nataro bhikkhu yena Bhagavaa 

tenupasa^nkami // 

無人供給，住邊聚落客僧房中，疾病

困篤。 

 la[49] // 

時有眾多比丘，詣佛所，稽 [50] 首禮

[51] 足，　坐一面，白佛言：「世尊！

有一比丘，年少新學，乃至疾病困

篤，住邊聚落客僧房中。有是病比

丘，多死無活。善哉──世尊 

──往彼住處，以哀愍故。」 

3. Ekam anta.m[52] nisinno kho so bhikkhu  

Bhagavantam[53] etad avoca[54] // //  

Amukasmim[55] bhante vihaare a~n~nataro bhikkhu navo 

appa~n~nato  

aabaadhiko dukkhito baa.lhagilaano //  

saadhu bhante Bhagavaa yena so bhikkhu  

tenupasavkamatu anukampam[56] upaadaayaati // // 

 [57] 時世尊默然而許。即日晡時從

禪 [58] 覺，至彼住處。 

4. Atha kho Bhagavaa navakavaada~nca[59] sutvaa 

gilaanavaada~nca[60] 

appa~n~naato bhikkhuuti iti viditvaa yena so bhikkhu 

tenupasa^nkam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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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病比丘遙見世尊，扶 [61] 欲起。 5. Addasaa kho so bhikkhu Bhagavanta.m 

duurato va[62] aagacchanta.m // 

disvanaa[63] ma~ncake samancopi[64] // // 

佛告比丘：「息臥，勿起！云何──比

丘──苦患，寧可忍不？」 

  

6. Atha kho Bhagavaa tam[65] bhikkhum[66] etad avoca[67] // 

//  

Alam[68] bhikkhu maa tvam[69] ma~ncake sama~ncopi[70] 

//  

santimaani[71] aasanaani pa~n~nattaani tatthaaha.m 

nisidissaamiti //  

Nisidi Bhagavaa pa~n~natte aasane // // 

如前差摩 [72] 修多羅 [73] 廣說。如

是三受，乃至「病苦但增不損」。 

7. Nisajja kho Bhagavaa tam bhikkhum etad avoca[74] // // 

Kacci[75] te bhikkhu khamaniiya.m // kacci yaapaniiya.m // 

kacci dukkhaa vedanaa pa.tikkamanti no atikkamanti[76] // 

pa.tikammosaanam[77] pa~n~nayati no abhikkamoti // //  

Na me bhante khamaniiya.m na yapaaniiya.m // 

baa.lhaa[78] me dukkhaa vedanaa abhikkamanti no 

pa.tikkamanti // 

abhikkamosaanam pa~n~naayati no pa.tikkamot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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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病比丘：「我今問汝，隨意荅 [79] 8. Kacci te bhikkhu na ki~nci kukkucca.m na koci 

vippa.tisaaroti // // 

Taggha me bhante anappaka.m kukkuccam

我。汝得無變悔耶？」 

病比丘白佛：「實有變悔，世尊！」 

  

[80] anappako 

vippa.tisaaroti // // 

佛告病比丘：「汝得無犯戒耶？」 

病比丘白佛言：「世尊！實不犯戒。」 

9. Kacci pana tva.m[81] attaa siilato na upavadatiiti //  

No hetam bhante // //[82] 

佛告病比丘：「汝若不犯戒，何為變

悔？」 

病比丘白佛：「世尊！我年幼稚，出

家未久，於過人法勝妙知見未有所

得。我作是念：『命 [83] 之時，知

生何處？』故生變悔。」 

10. No ce kira tvam[84] bhikkhu attaa siilato upavadati // 

atha bhikkhu kismi.mca[85] te kukkuccam ko ca vippa.tisaaroti 

// // 

Na khvaaham bhante siilavisuddhattham[86] 

Bhagavataa dhamma.m desitam[87] aajaanaamiit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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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o ce kira tvam bhikkhu siila-visuddhattham 

mayaadhamma.m 

desita.m aajaanaasi // atha kimattha.m carahi tvam bhikkhu 

mayaa 

dhamma.m desitam aajaanaasiiti // Raagaviraagatthaj 

khvaaham 

bhante Bhagavataa dhamma.m desitam aajaanaamiiti // // [88]

  
12. Saadhu saadhu bhikkhu // Saadhu kho tvam bhikkhu 

raagaviraagattham mayaa dhamma.m desitam aajaanaasi// 

ragaviraagattho hi bhikkhu mayaa dhammo desito // // 

  

佛告比丘：「我今問汝，隨意答我。

云何──比丘！──有眼故，有眼識

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復問：「比丘！於意云何──有眼識

故，有眼觸，眼觸因緣生內受，若苦、

13. Ta.m kim[89] ma~n~nasi bhikkhu cakkhum[90] nicca.m[91]

anicca.m vaati // 

Aniccam[92] bhante // la[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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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樂、不苦不樂──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耳、鼻、

舌、身、意，亦如是說。 

Sota.m // Ghaanam[94] // Jivhaa // Kaayo // Mano nicco vaa 

ani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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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比丘──若無眼，則無眼識

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復問：「比丘！若無眼識，則無眼觸

耶？若無眼觸，則無眼 [101] 觸因緣

生內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

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耳、鼻、

舌、身、意，亦如是說。 

vaa ti[95] // // [96] Anicco bhante // // Yam[97] panaanicca.m

dukkha.m vaa sukha.m vaa ti // // Dukkham bhante // // Yam 

pananicca.m dukkha.m vipari.naama-dhamma.m kallan[98] 

nu ta.m samanupassitu.m Eta.m mama eso ham asmi[99] 

eso me attaati // // No heta.m[100] bhante // // 

  

  

  

  

  

14. Evam passam[102] bhikkhu sutavaa ariyasaav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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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kkhusmim 

pi[103] nibbindati[104] // pe // 

naaparam itthattaayaati paajaanaatiiti //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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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比丘──當善思惟如是法，得

善命，後世亦善！」 

時世尊為病比丘種種說法、示教、

照喜已，從坐起去。 

時病比丘，世尊去後，尋即命。 

臨命時，諸根喜悅，顏貌清淨，膚

色鮮白。 

時眾多比丘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

一面，白佛言：「世尊！彼年少比丘

疾病困篤，尊者今已命。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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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諸根喜悅，顏貌清淨，膚色鮮白。

云何──世尊！──如是比丘當生何

處？云何受生？後世云何？」 

佛告諸比丘：「彼命過比丘是真寶 [106] 

物，聞我說法，分明解了，於法無畏，

得般涅槃。[107] 汝等但當供養舍

利！」 

世尊時為彼比丘授 [108] 第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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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此經 [109] 已，諸比丘聞佛所

歡喜奉行。 

15. Idam avoca[110] Bhagavaa // 

attamano so bhikkhu Bhagavato bhaasitam abhinandi // 

imasmi.m ca[111] pana veyyaakara.nasmi.m 

ba~n~namaane[112] tassa bhikkhuno viraja.m vitamala.m 

dhammacakkhum[113] udapaadi // // Ya.m kinci[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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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dayadhamma.m 

sabbanta.m nirodhadhammanti // // [115] 

  

 從上文的比對中可發現兩種傳本有些許差別。第一是關於新學比丘的

狀況，漢譯傳本比巴利傳本描述得較詳細。譬如巴利傳本中的“bhikkhu 

navo appa~n~naato aabaadhiko dukkhito baa.lhagilaano”是指此新學

比丘很少有人認識，[116] 正處於病苦所逼惱的狀態。在漢譯傳本裡則

更清楚地形容新學比丘的背景：「新學」是由於「出家未久」，因「獨

一客旅」在外參學，所以「無人供給」飲食及醫藥。 

 依據《雜阿含經》第 1013 經的說法，生重病的新學比丘是沒有人照

料的，這和《雜阿含經》中的部分經典明顯地說明照顧者的身分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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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差異。在《雜阿含經》中提到出家眾生病的經有十三經，其中七經

說明照顧者的身分，一經提到阿難尊者為叵求那尊者請佛說法及料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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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118] 二經是延續第 1013 經的補充，[119] 其餘兩經是佛陀為眾多

病比丘說法的內容。[120] 

 上文所述的經文，除了叵求那尊者生前的照顧者不明確之外，只有新

學比丘是「無人供給」的。如果是單獨在外遊行而染病在身，無人照料

是可能的事情，可是既然住在客僧房中，屬於僧團的一部分，難道沒有

人願意照顧嗎？或許是因為客僧的身份令人疏於照顧，而且新學比丘只

是個年資未久、默默無名的出家人，不像尊者闡陀比丘那麼幸運。當尊

者舍利弗及摩訶拘絺羅探視闡陀，並欲提供湯藥及看護時，才知道已有

那羅聚落的長者們供養、有修梵行的弟子們瞻視。 

 從漢、巴傳承的律典來看，僧中有病者無人瞻視，一切僧眾皆有過失，

然而漢譯經典中透露的訊息是無名病僧欠缺僧團護助的保障。如果看護

者知道病僧的需求，未能充分供給，應向僧團求助，甚至可以求助於佛

陀。若因不能滿足病僧的需求，且因此讓他墮入地獄，不得善終，那麼

看護者就有過失。[121] 在古代印度或錫蘭等地，僧團中的醫藥供給與

看護品質比世俗大眾好些，[122] 所以有在家眾為了治療疾病而出家，

病癒後又還俗。[123] 這可見當時一般僧侶的病痛是受到重視的。[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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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是關於佛陀探視病比丘的時間，從巴利傳本是看不出來的，漢

譯傳本則明確地說明是「晡時」──申時──下午三點至五點。[125] 至於

佛陀問候病比丘的內容，漢譯傳本省略，附參差摩比丘的事例。考察《雜

阿含經》第 105 經所敘說的諸上座比丘問候差摩比丘，只是問他身體狀

況是否安穩，病苦有沒有減弱些。[126] 從巴利傳本來看佛陀的態度，

則多了一項體恤：關於生活的供給是否無缺。[127] 

 佛問病比丘的話中提到「變悔」一詞，在佛典中並不常見到。巴利傳

本作“kukkucca”及“vippa.tisaara”──「惡作」及「追悔」意。[128] 

vippa.tisaara 的接頭詞 vi-為分別、變異的意思，因此「變悔」可能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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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vippa.tisaara。如此一來，漢譯本中就沒有提到 kukkucca 的意思，

而 kukkucca 除了可譯為「惡作」之外，又有「憂慮」的意思。[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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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雜阿含經》第 1012 經中提到阿濕波誓（Assaji）比丘因在病中

退失禪定而生「變悔」，佛陀問他為什麼變悔，阿濕波誓回答是由於「不

正思惟」的緣故。[130] 另外《苦陰經》及《苦陰因事經》所提到的「變

悔」，指多作惡的人憶念自己將墮惡趣，因而「終亦不善，生亦不善」。

[131] 

 《增壹阿含經》中提到的「變悔」有兩種涵義。一是惡行後的追悔：

譬如波斯匿王後悔殺人的故事。[132] 二是因追悔而生憂愁：如目連為

度惡人入地獄，卻遭對方忿言相向，令目連後悔不聽世尊的建議；[133] 

佛說偈語讚揚布施無悔於眾中不生畏懼的功德；[134] 遠來比丘、初學

道者不見世尊教誨，便懷變悔心，如「茂苗不遇潤澤，便不成就」，「新

生犢子生失其母，憂愁不食」。[135] 在這些經文的巴利原典中，沒有

提到 vippa.tisaara，可見「變悔」是譯自不同的巴利語。 

 無論如何，巴利傳本中的新學比丘具有 kukkucca 與 vippa.tisaara 的

心態。也就是說，除了惡行所致，善行不完備也會生追悔愁挹之心，[136] 

因此「宗教可視為死亡焦慮的緩衝劑，也可能成為某種特別的壓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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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137] 巴利傳本中所提到的“kukkucca”屬於瞋心所裡的「惡作」，

引起此種瞋心所的原因是基於心裡有壓力、怕失去及恐慌所致，尤其恐

慌所引起的惡作較強，在面臨死亡將近而毫無把握的狀態下，最容易干

擾人心。 

 人的心理狀態與身體結構有密切的關係，整體來說身、心的組合可分

為六根。漢譯傳本中佛陀所教示的六根、[138] 六識及六觸互對的因緣

觀，在巴利傳本裡只簡單地說明觀察六處的無常變化。從第 1013 經可

清楚地看到部派所傳的痕跡，已經含有阿毘達磨的概念，又如第 909

經更明確的提到「阿毘曇、律」（abhidhamma, abhivinaya）[139] 等

詞。雖然在巴利經典的承襲中已有阿毘達磨的存在，[140] 但依《雜阿

含經》第 1013 經所對應的《相應部》來看，不若漢譯傳本所顯示的那

樣明白。 

 接著談到巴利本第 14 段的“bhikkhu sutavaa ariyasaavako 

cakkhusmim pi nibbindati”，指厭離六處，在漢譯本中沒有這樣的意思，

而著重在來世生善處。對於早期佛教以嫌惡身心的不善作為離欲的手

段，主張佛法近於現代行為心理學的學者認為：雖然目標能達成，但是

卻隱藏一種潛在的危機──無法瞭解事物的真實原貌。[141] 如果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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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離」的態度是一種強制改變行為的方法，沒有經過如實的觀察來認

知，這是對「厭離」一詞的誤解。 

 早期佛教中的確有行者以厭離心來捨棄對境界的執戀──對迎面而來

的事物產生強烈捨離的心態──，這是快速對治麤劣煩惱的方便。[142] 但

是巴利經文中的“nibbida”──「厭離」，其實是經過一番訓練──對六處

無常的微細觀察──而產生心理變化。~Nyaanaponika Thera 將 

“nibbidaa” 譯成 “disgust” ──作嘔，其厭惡的程度不像 “aversion” 、

“revulsion”二詞所意味的憎厭情緒那樣強烈。[143] 事實上，“nibbidaa”

是轉離煩惱至解脫自在的一個過程。可見「厭離」是指捨棄煩惱，不是

瞋恚的另一種表態。單從漢譯詞來解讀，「厭離」的意思不容易掌握，

從不同傳本及譯本來求證，則可進一步理解經中語詞的意思。[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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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命終「授記」（veyyaakara.na）在早期佛教經典中的意義，最

主要是佛陀解答弟子們對亡者生處的疑問。從巴利傳本的角度來看，現

世得解脫、不再受後有是最高理想，[145] 然在漢譯傳本中就沒有那麼

強調。漢譯本中除了佛陀為亡者授記之外，最後還鼓勵僧眾供養亡者舍

利。若是考察古代印度僧侶如何處理後事，在巴利典籍中是無法找到線

索的，但從不同傳承的經、律或考古、碑文的文獻中，就可發現僧眾葬

禮的具體描述。[146] 古代供養僧伽舍利或起建舍利塔，重點不在對屍

骨的崇拜，[147] 而是基於一種紀念，以能啟發後人善心及正念為功德。

[148] 

 佛陀為亡者授記是根據當事人已有的認知為根據，預言未來的命運，

也就是說明得「般涅槃」及「第一記」之果，來自於聞佛說法能「分明

解了，於法無畏」的前因。這是現世善終的有力證明。 

 前文中所提到的死亡焦慮是本文論述的重點，即新學比丘病重臨終之

際生「變悔」與面臨死亡的恐慌有密切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原因會令人

恐懼死亡，將於下節繼續討論。 

  

四、認識死亡令人恐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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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終病患的輔導者必須知道患者面臨死亡而恐懼的主因。尤其面對有

宗教信仰的臨終者，如何培養正確的死亡觀是協助重點。對於信仰的認

識，協助者當培養誠實、自我認知的覺察能力，才能真實體會臨終者的

心理狀態。[149] 

 上節曾論述生「變悔」的兩種原因：一是憶念惡行而追悔；二是善行

不完備的憂慮。由於身、口、意造作種種惡行，在臨終時疾病纏綿、困

頓苦楚，此時很容易就憶起過去所做的一切惡；就好像太陽西下時大山

覆蓋之影更加明顯。最後心生變悔，以不善心轉生後世，也是不善心的

相續。這種情形在《雜阿含經》裡稱為「燒燃法」。[150] 若以善心命

終，得生善趣，稱作「不燒燃法」。 

 第 1013 經中的新學比丘由於出家不久，就現有的認知不足以讓他有

信心的面臨死亡。可是曾體驗過禪定妙樂的阿濕波誓比丘，在身體受到

極大苦痛的當時，也生起了變悔心，可見此惡心所並非初學者的專利。

如第 345 經所言，世間人無法出離老、病、死是因為貪、恚、癡不斷的

緣故。貪、恚、癡的毒害是由於身見、戒取、疑三法不斷，而此三法不

斷是因不正思惟……。[151] 所以畏懼死亡的真正原因是觀念不正確。 

 從第 682、683 經可看出恐懼的五種類型：不活恐怖(不活畏)、惡名

恐怖(惡名畏)、眾中恐怖(眾中畏)、死恐怖(死畏)及惡趣恐怖(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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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152] 恐怖、畏懼的主要來源，優[金*本]羅色（Uppalava.n.naa）

比丘尼認為是「三垢」[153] 的心理因素。第 266 經中世尊善巧說明的

「四蛇喻」，提到「恐怖」無過於擁有這個如毒蛇、怨賊的身體。[154] 第

468 經中，佛陀以大海深處的險峻譬喻身體的各種感受能引起心理的障

礙及苦惱。[155] 第 1311 經佛陀回答迦摩（Kaamada）天子的問題，

說「貪恚」、「恐怖」的生起源於對自身的愛著。[156] 

 綜觀上述各種對「恐怖」的說法，最主要是對身、心的愛取及其引發

的貪、恚，換言之，是「自我」身心的存在造成恐懼。關於「自我」的

描述，有些學者認為佛陀所說的「非實質的存在」又「非不存在」的中

道，簡直像荷馬（Hume）與康德（Kant）的形而上學那樣超乎言語的

形容，因此佛陀的教學是純經驗的表達，而非邏輯分析所能理解。[157] 

 除了現代哲學研究者之外，早在中國提倡「法性宗」及日本「卻來門」

的佛學者，以法性為本，從形而上的本體開示一切，與絕對精神的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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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非常相像。這一體系重在不空、唯心，所以對於《阿含經》論重在

現實身心的覺觀相當輕視。[158] 

 如果從阿毘達磨至龍樹、世親時代所造的種種論述來看，足以吸引許

多哲學家、思想家的討論與批評。有些哲學家認為佛法是一種形而上

學，但是從教典來考察──佛陀這種基於經驗的教學──是可以透過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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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分析來認知的。如第 1013 經中，佛陀從眼等六處作用的無法單獨存

在，引導新學比丘思惟感官與環境之間的緣起關係，從而覺察苦、樂的

來源是因為執有實我的緣故。 

 至於有情能覺察的是本體還是其他的因素，Rhys Davids 女士認為六

處中的心意識本身就有分別的作用。從巴利經典的教說中知道五處等身

體構造與心是組成「自我」的要素，透過心理的思擇、分辨能明瞭身、

心為緣起互動的影響，有情的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覺受與心意識是

無法分離的，而心更是主導認知的主要原因。[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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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內心覺察到身體將要滅壞時，因而生起恐怖的障礙，或是擔憂尚未

得解脫而起怖畏，這是由於對「自我」有錯誤的見解，又因外緣的巨大

改變引起內心的恐慌。[160] 因此對於面臨死亡所生起的怖畏不能單從

心理上的因素來解釋，臨終者的身與心都是輔導者在關懷時必須考慮的

對象。從《雜阿含經》的教義來看，善終輔導以身、心為主，沒有別出

身心之外的「靈性」、「覺性」或「本體」，由上文論述中可以證明。 

  

五、協助臨終者離死恐怖的方法 

 「心」有克服身體苦受的力量，[161] 但是以輔導者的立場而言，卻

不能忽視臨終者身體的感覺。如第 1013 經的新學比丘在「無人供給」

的孤單情況下，即使沒有干犯根本淨戒，也較容易喪失對善法的信心。

善終輔導的重點是不忽略身體且以心為主的輔導。 

 對於「心生變悔」的心理狀態如何理解，在《瑜伽師地論》裡將惡作

所引生的「變悔」心態說成「所知障」：[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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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如有一心懷變悔，依因淨戒不生歡喜；不歡喜故不生適悅。如是乃至

心不得定，心不定故無如實知、無如實觀。由此因緣名「所知障」。 

 這種情形如同針對新學比丘的狀況所說。從第 1013 經來看，新學比

丘不但「依因淨戒不生歡喜」，而且很擔心來世──這段在巴利傳本裡是

沒有的。傳承至錫蘭以巴利經典為正統 [163] 的上座部，以現世解脫為

終極目標，對於來生是否生善趣得以繼續修學佛法並不重視。 

 中國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向來是稱為「大乘」的，但是長年以來經過宗

派的詮釋，這種「大乘」精神實質上是以自我解脫為最急要務。如果以

「小乘教」為基礎，從現實身心的觀察來體悟無我，倒也不離佛說，可

是普遍盛行的是今生尚未解脫，來世很有可能墮落的觀念。 

 今生若不得證悟或往生極樂，來世要「披毛戴角還」或是「銅床並鐵

柱」，而「很少能聽到：此生幸得聞法，幸得出家，死而無憾。更沒有

聽說：臨命終時，念施、念戒、念天而心無恐怖。」[164] 因此歷來被

中國祖師判為「小乘經」的《雜阿含經》，經中描述新學比丘的擔心、

怯畏，事實上也呈現在中國「大乘」傳承下部份僧侶的心態中。 

 針對第 1013 經中新學比丘對來生的顧慮，佛陀教他觀六處無我。在

第 922 經裡對於畏懼死後去處的摩訶男（Mahaanaama），佛陀則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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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的口吻來撫平摩訶男的焦慮：「莫恐！莫怖！命終 [165] 後不生惡

趣，終亦無惡。」[166] 且以樹木生長的方向來譬喻生命的歸處，若生

前時常修習念佛、念法、念僧，即使臨終那一刻不能把握，也終將往生

善趣。這兩種不同教說是針對不同心理所教授。[167] 

 在第 682、683 及 684 經中，佛陀傳授「四力」來去除五種恐怖，「四

力」為覺力、精進力、無罪力、攝力。「覺力」是能如實知善、不善等

法；「精進力」是於不善法不應親近，應親近善法，即四正斷；「無罪

力」是令身、口、意無罪；「攝力」是惠施、愛語、行利、同利。[168] 對

新學比丘，佛陀教的方法正是覺力，以如實觀來攝心正念；對摩訶男則

是用無罪力來令心不悔。 

 佛陀這種源自個人覺悟而產生的多元化教學，愈來愈受到諮商輔導與

心理治療學者的重視。在愛丁堡從事諮商服務及教學的英籍牧師 David 

Lyall，相當肯定佛教禪修中的自我覺察，對於幫助心理障礙人士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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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身為輔導者──無論是宗教師或非宗教師，愈是清楚地覺察自

己，愈能自然地流露出正面的人格特質來協助患者。[169] 

 對自我的覺察能促使內在和諧，尤其對於宗教信仰者而言，由於恪遵

外在的身份及教團權威的約束，反而忽略了內心的平衡。所以許多現代

學者雖同意在宗教中強調的「捨棄自我」或「犧牲自我」，但是還要「愛

護自己」，這兩者並不衝突且需分辨清楚。宗教學教授 Walte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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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 認為「愛護自己」在“pastoral care”的理論中已經成為重要的原

則。除了要保持親切、同情的沈靜，還要以理性的分析來幫助當事人從

宗教的罪譴中轉向清淨的信心。[170] 

 理性的分析重在言語的溝通，如同佛洛伊德（Freud）認為所有治療

行為中都有「談話治療」（talking cures）的成份，每一個病患都需要

這種口對口的救生方式。[171] 唯有儘量聽患者傾訴內心的想法與感

受，才能予以恰當的協助。佛陀教化以言說為主，尤其常用問答的方式，

使對方能從反省、回答的過程中覺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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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愛護自己」的說法，在《雜阿含經》中的教說並不被強調。由

於「厭離自我」而產生自殺心態甚至自殺成功的案例不在少數。從第

821 經中就可看出，當時採取各種不同自殺方式來結束生命的修行者達

六十人之多。這是修不淨觀（asubha-bhavana）的結果。後來佛陀為

此而說了安那般那念住（aanaapaanasati）。[172] 

 另外透過自殺而成就解脫的瞿低迦（Godhika）、[173] 跋迦梨

（Vakkali）[174] 及闡陀（Channa），[175] 歷來學者有重要的討論。

Martin G. Wiltshire 將這種控制外在現象以求自主的自殺稱為「自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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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安樂死」；[176] Utienne Lamotte 主張離三愛的聖者自殺是無過失

的；[177] 法國的社會學者 Durkheim 認為佛教教典中的自殺現象，是受

到印度文化的影響，甚至指出「印度是自殺的溫床」。[178] 

 Mettaanando Bhikkhu 主張自殺的原因是無有愛

（vibhava-ta.nhaa）。這種愛著是基於對自我身心的執取無法滿足，產

生厭惡感，透過自殺行為來毀滅自己。這是極度缺乏愛的表徵。[179]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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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taanando Bhikkhu 的觀點來談「愛護自己」是成立的，尤其對於有

自殺傾向的臨終病患，更需極大的耐心與關愛，使當事人不再放棄自己。 

 從《雜阿含經》中查證「愛護自己」的線索，在第 618 經明確地提到：

[180] 

己自護時即是護他，他自護時亦是護己。心自親近，修習隨護作證，是

名「自護護他」。云何「護他自護」？不恐怖他、不違他、不害他，慈

心哀彼，是名「護他自護」。 

 針對闡陀（Channa）自殺得善終的特例，近代英國學者 Damien 

Keown 推理出巴利教典中這前後不合邏輯的文脈為後人修改。在倫理

的考量上，這種情形與世尊的根本教說違背，不應予以合理的詮釋。[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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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跋迦梨（Vakkali）自殺的經文，另一傳本出現在《增一阿含經》

卷 19 內。[182] 文中並無說明婆迦梨（即跋迦梨）與佛陀對話的經過，

佛陀是以天耳通得知婆迦梨的自殺。而此文更無「善終」一詞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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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說明婆迦梨是信解脫的行者，本來是有漏心未得解脫，在臨終一刻思

惟五蘊、四諦之法而得解脫。 

  

六、結語 

 如從整體《雜阿含經》來查證佛陀教導如何面對死畏的教說，以「四

力」說最為完整。無論是對新學比丘或摩訶男的開導，都是針對各別心

理而說。個別的輔導方式不能一以貫之地套用在不同的人身上，也就是

說，必須瞭解個人行為背後的真正動機。這在佛洛伊德學派稱為「動機

心理學」。[183] 

 「四力」說中的「攝力」是指「四攝」──惠施、愛語、行利與同利。

[184] 這在《雜阿含經》中是極為罕見的，但從恐怖是由顧念「自我」

所生的原理推論，愈能利益他人、成就他人的善業，則自我的愛執會愈

薄弱，恐怖自然隱沒。這樣一來，善終輔導者將不只是以輔導的姿態出

現，提供臨終者有利益他人的機會，也是「善終輔導」的方式之一。目

前臨終關懷學界尚未普遍重視提昇臨終者的利他德行，《雜阿含經》中

的「攝力」說，可以提供為「善終輔導」用來幫助臨終者去除死亡恐懼

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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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M 本加“Raagaviraagattha.m khoha.m bhante bhagavataa 

dhamma.m desita.m aajaanaamiiti.”。 

[89] M 本將 m 作.m。 

[90] M 本將 m 作.m，V 本作“cakkhu”。 

[91] M、V 本作“nicca.m va”。 

[92] M 本將 m 作.m。 

[93] M、V 本無。 

[94] M 本將 m 作.m。 

[95] M 本作“vaati”。 

[96] V 本作

“Ya.m…pe…sota.m…ghaana.m…jivhaa…kaayo…mano nicco 

vaa anicco vaa ti”。 

[97] M 本將 m 作.m。 

[98] M 本將 n 作.m。 

[99] M、V 本作“esohamas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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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 本將 m 作.m。 

[101] 《大正》作「限」，應是訛字，今依《金藏》、《麗藏》、

《石經》、《磧藏》、《佛光》五本作「說」。 

[102] M 本將 m 作.m。 

[103] M、V 本作“cakkhusmi.mpi”。 

[104] M 本作“nilbindati”。 

[105] M 本作“Manasmi.mpi nibbindati nibbinda.m virajjati 

viraagaa vimuccati. Vimuttasmi.m vimuttamiti ~naa.na.m hoti. 

khiinaa jati .pe. Naapara.m itthattayaati pajaanaatiiti.”，意思是

「於識生厭離，離貪、離欲解脫；智解脫。我生已盡……自知不

受後有。」V 本作“sotasmimpi nibbindati…pe…manasmimpi 

nibbindati. Nibbinda.m virajjati: viraagaa vimuccati: 

vimuttasmi.m vimuttamiti ~naa.na.m hoti. 'Khiinaa jaati, 

vusita.m brahmacariya.m, kata.m kara.niiiya.m”。意思是「趨向

解脫……於識生厭離，離貪、離欲解脫，智解脫。我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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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磧藏》、宋、元、明四本作「實」，形近而誤。《金藏》、

《麗藏》、《石經》三本作「[寶-缶+(妳-女)]」。 

[107] 《金藏》、《麗藏》二本作「[月*(巳/木)]」，非正體。參高

明道《〈菩薩所行方便境界遊戲神通說〉佛身光喻》，收於《中

華佛學學報》第 7 期（民國 83 年 7 月），頁 422，注 112。《石

經》作「盤」，「盤」為「槃」的籀文，見《說文》263a。今依

《磧藏》、《大正》、《佛光》三本作「槃」。 

[108] 《麗藏》、《大正》二本作「受」，《磧藏》、元、明三本

作「授」，今依此三本改之。「受」者自彼言，指對象接受；「授」

者，手付之令其受。參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臺北：

書銘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 162「受」及頁 606「授」

字。 

[109] 《石經》作「[糸+(一/八/土)]」。 

[110] M、V 本作“Idamavoca”。 

[111] M、V 本作“Imasmi~nca”。 

[112] M 本作“bha~nama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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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M 本將 m 作.m。 

[114] M、V 本作“ya^nki~nci”。 

[115] M、V 本加“Pa.thama.m.”。 

[116] 漢譯傳本中的「少知識」，究竟是指「缺乏知識」、還是指

「缺少朋友」？從巴利傳本中“appa~n~nata”的意思來看，是

“unknown, little known, not famous or esteemed”，所以應是「少

有人認識」的意思。參 Dines Andersen and Helmer Smith ed., A 

Critical Pali Dictionary（Copenhagen: Levin & Munksgaard, 

1935）299b。 

[117] 如差摩（Khema）比丘為陀娑（.dasaka）比丘所照顧（《大

正》2. 99. 103. 29c）；尊者婆耆舍是尊者富尼照顧（《大正》

2. 99. 994. 259c）；尊者阿濕波誓（aassaji）是尊者富尼瞻視

供給（《大正》2. 99. 1024. 267b）；尊者跋迦梨（Vakkali）是

尊者富尼（《大正》2. 99. 1265. 346b）照料的；尊者優波摩

（uupavaana）曾任世尊的侍者，照顧過世尊的背痛（《大正》

2. 99. 1181. 319b）；尊者尼拘律想（Va^ngiisa）是尊者婆耆舍

看護的（《大正》2. 99. 1221. 333a）。尊者闡陀（Channa）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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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那羅聚落的婆羅門長者供養及修梵行的弟子瞻視（《大正》

2. 99. 1266. 347c）。 

[118] 《大正》2. 99. 1023. 266c。 

[119] 《大正》2. 99. 1026-1027. 268a-b。 

[120] 《大正》2. 99. 1028-1029. 268b-269a。 

[121] 參 Gregory Schopen, “Deaths, Funerals, and the Division of 

Property in a Monastic Code” in Donald S. Lopez, Jr. 

ed., Buddhism in practice（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495。 

[122] 參伊藤道哉〈古代???????難治病者?療養????〉，收於《印度

學佛教學研究》第 43 卷第 2 號，頁 58～59。Jinadasa Liyanaratne, 

“Buddhism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Sri Lanka”, THE 

PACIFIC WORLD──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New series, Number 11, 1995～Number 12, 1996, 134～135。 

[123] 此種情形讓名醫耆婆（Jivaka，或稱「耆域」、「縛婆迦」）

長者發現後告訴佛陀，因此佛制重病者或罹患難病者不得出家。

見《四分律》（《大正》22. 1428. 808c-809a）、《五分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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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22. 1421. 116a）、《摩訶僧祇律》（《大正》22. 1425. 420b-c）、

《十誦律》（《大正》22. 1435. 152b-c）、《根本說一切有部毘

奈耶出家事》（《大正》22. 1444. 1034b-1035a）。此資料源於

伊藤道哉〈古代???????難治病者?療養????(1)〉，收於《印度學

佛教學研究》第 43 卷第 2 號，頁 58。 

[124] 從不同傳承的經典中，能隱隱透露出傳承地區的佛教現況。

中國古代的僧人有醫術十分高明者，能治癒在家眾的怪病，參曹

仕邦〈夢溪筆談所記的僧人醫術．兼述書中的醫藥資料〉，收於

《南洋佛教》第 175 期，頁 27～28。在時代的動亂下，與《雜

阿含經》的譯者求那跋陀羅（C.E. 394～468）時代差距不遠的沙

門師賢（C.E.～460），在北魏毀佛時竟「假為醫術還俗」。參

曹仕邦〈中國沙門的醫藥知識及其成就〉，收於《中國沙門外學

的研究：漢末至五代》（臺北：東初出版社，民國 83 年初版），

頁 389～393。 

[125] 「晡」又作「餔」。參中華民國教育部編〈重編國語辭典修

訂本檢索系統第二版〉，收於《好學專輯（十三）》（臺北：中

華民國教育部，民國 86 年 9 月第 2 版）、許慎著．段玉裁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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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解字》（臺北：書銘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 223「餔」

字。 

[126] 《大正》2. 99. 103. 29c。 

[127] 佛陀這三段式的問候常出現，如 S. 22. 87. Vakkali（跋迦梨）

也有。另參雲井昭善著《─語佛教辭典》（東京：山喜房佛

書林，1997 年 2 月 28 日初版發行），頁 245“kacci”。 

[128] 這兩個詞常併用，意思相近，意指五蓋中「掉悔」的「悔」

意。參雲井昭善著《─語佛教辭典》（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1997 年 2 月 28 日初版發行），頁 285～286“kukkucca”及頁

810“vippa.tisaara”。 

[129] 參 T. W. Rhys Davids and William Stede, Pali-English 

Dictionary （Delhi：Motilal Vanarsidass Publisher, 1993）218、

Bhikkhu ~Na.namoli compiled, Bhikkhu Bodhi ed., A 

Pali-English Glossary of Buddhist Technical Terms（Sri Lanka：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4）39。 

[130] 《大正》2. 99. 1024. 267b。 

[131] 《大正》1. 53. 847c、《大正》1. 55. 8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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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大正》2. 125.827c-828a。 

[133] 《大正》2. 125. 603b-c。 

[134] 《大正》2. 125. 681a。 

[135] 《大正》2. 125. 770c-771a。 

[136] 根據阿毘達磨的說法，“kukkucca”屬惡心所，指對不應作而

作、應作而未作的錯誤行為感到憂傷、後悔。參 Mahathera Narada 

ed. and trans., Bhikkhu Bodhi trans. and rev., A Comprehensive 

Manual of Abhidhamma（Sri Lanka: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3），頁 84。 

[137] 參劉震鐘／鄧博仁譯《死亡心理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公司，民國 85 年 9 月初版一刷），頁 158。Robert 

Kastenbaum, The Psychology of Death（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rd ed., 1992）164。 

[138] 漢譯本中未提眼等諸「根」，但根據阿毘達磨的理論，引發

眼等諸「識」的主要根源為眼等諸「根」。眼、耳、鼻、舌此四

種感官的作用是微弱的，若和身根及識互起作用，則影響的力量

強大，能引發身、心上苦的覺受，即「苦諦」。諸識的作用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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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業果所感。參 Mahathera Narada ed. and trans., Bhikkhu 

Bodhi trans.and rev, A Comprehensive Manual of Abhidhamma

（Sri Lanka: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3），頁 41。 

[139] 參《大正》2. 99. 917. 232c。 

[140] 參 K. R. Norman, “The Pali Language and Scriptures” in 

Tadeusz Skorupski ed., The Buddhist Heritage（Tring: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1989）29～31。 

[141] 參 Padmal De Silva, “Aversive Strategies for Behaviour 

Change in Early Buddhism”, Ananda W. P. Gurug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Sri Lanka: Karunaratne & Sons Ltd, Colombo 

10, 1992）15～17。 

[142] 參玄奘譯．無著造《雜阿含經論》（臺北：新文豐，民國 81

年 12 月臺 1 版，標點本），頁 3「（生厭離）彼由如是若住、若

行，於喜貪纏速能滅盡，心清淨住。」及頁 10：「云何『厭』？

謂有對治現前，故起厭逆想，令諸煩惱不復現行。」又如《雜阿

含經》第 564 經，描述一位比丘尼對阿難尊者起染著心，假藉病

苦請阿難前往探視。當此比丘尼遙見阿難來時，竟露身體臥於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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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阿難在遠處就看到了，馬上攝斂諸根、轉身背對這一幅難堪

的景像。後來此比丘尼心生慚愧，穿上衣服、舖上坐具，禮請阿

難為之說法，阿難不但沒有嫌棄她，說離欲法後又接受她的懺悔。

這可見「厭離」的意義，在於令人捨棄惡法，而非遠離眾生。參

《大正》2. 99. 564. 148a-c。又如擅長說「厭離偈」的尊者婆耆

舍，聰明智慧善於說法，當他在精舍中見到端正的年輕女人而動

心時，即刻攝心正念「厭離偈」，使心安住。這是無法馬上離開

令人貪愛的現場，又能捨棄煩惱的良方。參《大正》2. 99. 1215. 

331b-c。 

[143] 見 Padmasiri de Silva, “Suicide and Emotional Ambivalence: 

An Early Buddhist Perspective”, Frank. J. Hoffman and 

Deegalle Mahinda ed., Pali Buddhism（London: Curzon Press, 

1996）128。 

[144] 又如另一個看似負面意義的語詞：「過患」，在文中大型工

具書上難以找到確切的解釋，但在滿譯經文中所傳達的意思，就

可清楚地看出其符合梵語 dosa 或 aadiinava─「錯誤」、「罪行」

之意。參高明道《〈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中國文化大

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2 年 7 月），頁 176～177。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0.htm?#_ftnref143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0.htm?#_ftnref144


[145] 參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現授記──veyyaakara.na

語義──〉，收於《印度學佛教學研究》8：2（1960 年 3

月），頁 178-184。前田惠學認為巴利經典中常出現的“naaparam 

itthattaayaati pajaanaatiiti”（不受後有）就是早期佛教中的「記

別」，並沒有再生其他世界的另一希求──如大乘經典所稱的「授

記」，因此前田惠學認為《日譯南傳》裡將“veyyaakara.na”翻成

「授記」是錯誤的。平心而論：語言的概念是不斷地變化，不能

因為早期經典沒有大乘經典中「授記」的概念，就主張早期佛教

不能使用「授記」此詞。其實在漢譯《阿含經》中──《雜阿含經》

及《長阿含經》，都是譯為「授記」的。參石川海淨〈阿含經

授記思想〉，收於《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1（1957 年

1 月），頁 51～54。 

[146] 譬如依據根本一切有部律的說法：處理僧人遺體時須誦經迴

向給亡者，方可分發遺物，以免亡靈升起瞋恨心；在舉行火化前，

應將屍體清潔，避免遭世俗人的譏嫌。參 Gregory Schopen, “On 

Avoiding Ghosts and Social Censure: Monastic Funerals in the 

Muulasarvaastivaada-Vinaya”, JIP 20（1992）pp. 1～39。將遺

體清潔及主張修不淨觀來訓練心的兩種態度截然不同，這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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